
书书书

２０１３年７月
第２２卷第４期

安徽农业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
Ｊｏｕｒｎａｌ　ｏｆ　Ａｎｈｕｉ　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（Ｓｏｃｉａｌ　Ｓｃｉｅｎｃｅｓ　Ｅｄｉｔｉｏｎ）

Ｊｕｌ．２０１３
Ｖｏｌ．２２Ｎｏ．４

收稿日期：２０１３－０３－１２
作者简介：王云飞（１９６６－），男，安徽肥东人，安 徽 大 学 社 会 与 政 治 学 院 副 教 授，安 徽 大 学 农 村 社 会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副 研 究

员，博士，硕士生导师。

胡业方（１９８９－），女，安徽五河人，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。

叶柯霖（１９９１－），女，安徽定远人，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。

社会转型与农村留守妇女角色地位的转变

王云飞，胡业方，叶柯霖
（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，安徽 合肥２３０６０１）

摘　要：城市化造成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，加上城乡“二元结构”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状况，由此形成

了农村“留守妇女”这一新的群体。她们在政治生活、农业生产、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地位

从以前次要地位转变成现在的主要地位。角色地位的转变给留守妇女带来了生活、精神的巨大压

力。针对留守妇女存在诸如角色转变所带来的新问题，应该加大对留守妇女生活的帮助和扶持，加

强农村社区安全建设，排遣其生活压力，丰富其文化生活，提高其致富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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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经济的

发展，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寻找

工作机会，使得我国广大农村出现了一个新的群

体，即留守妇女群体。留守妇女是指“由于丈夫长

期外出打工，妻子留守家庭，肩负起了本应由夫妻

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及赡养的责

任”［１］。“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，目 前 全 国

有８　７００万农村留守人口，其中有４　７００万留守妇

女。直接间接影响到２亿左右的人口。”［２］农村留

守妇女的角色地位也随着家庭中男性的外出而逐

渐从原来的次要角色向主要角色转变。
一、社 会 转 型 与 农 村 留 守 妇 女 形 成 的 主 要

原因

社会转型期指中国大陆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

始，改革开放以来，“从以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为

基础的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转化，由



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，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

会转化，由同质单一性的一元社会向异质多样性

的多元社会转化，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，由
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

时期”［３］。城市化是社会转型带来变化最 大 的 因

素。在城市化过程中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，这
种转移分为几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男劳动力短期

外出，妇女留在农村，其中有的男劳动力和老人也

在农村，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男劳动力很少到远处

打工；第二阶段，男劳动力打工地越来越远，基本

上妇女在农村；第三阶段，有的妇女随丈夫外出打

工，此时，能出去的男劳力及妇女基本上都外出打

工了，剩下的便是目前意义上的留守妇女。农村

留守妇女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（一）传统观念的影响及家庭利益的权衡
有研究表明，“外出群体有明显的性 别 差 异，

数量上男性多于女性，大约是３：１”［４］。在中国传

统的观念中，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是家庭分工的主要

依据。这种传统的家庭分工观念在农村社会表现

得尤为明显。在世人的观念中，女性温柔细心，比
男性更加适合家务劳动以及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孩

子。所以，妇女留守家中便是一种看起来理所应

当的选择。
另一方面，家庭利益的权衡也是妇女 留 守 的

重要原因之一。从经济学角度说，“家庭作为一个

独立经济实体，在其经济活动中，既有消费活动，
同时也有生产活动和投资活动，因而是一个集生

产、投 资 和 消 费 三 位 一 体 的 综 合 性 的 经 济 实

体”［５］。可见，家庭作为一个经济 实 体，或 者 可 以

说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，它在进行一切社会活动

决策时都会权衡利弊，期望达到家庭利益的最大

化。从家庭收益上看，男性外出务工的工资收益

预期明显高于女性。从性别的劳动分工上看，男

性很难代替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劳动分工。世人

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也更擅长家庭劳动。
通过家庭利益的权衡，农村家庭在做出到底谁外

出务工的家庭决策时，毫无疑问，男性通常选择外

出，而女性则要留守在农村的家庭中。
（二）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
“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，农村人口向城市

人口转移在世界各国具有共性，否则，刘易斯也不

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‘二元结构’理论。但是，这

个转移在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情况，其主要原

因就在于各国政策与制度框架的差异。”［６］就我国

来说，城乡二元结构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而形成

的隔离城乡之间的壁垒。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不

同，城 市 户 口 和 农 村 户 口 所 享 受 到 诸 如 就 业、上

学、医疗以及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待遇是不同的。
在城市的农民工很难从事像城市居民那样的稳定

工作，他们一般从事的都是建筑、煤矿等具有风险

性和不稳定性的工作；他们的子女也很难享受到

和城市同龄孩子相同的待遇，大多只能在条件较

差的打工子弟学校上学；也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

民相同的医疗、住房等方面的社会福利。可见农

民工举家迁移城市的难度和成本很高，举家迁移

到城市这个想法并不现实。这就使得很多农村家

庭只能选择让丈夫外出务工、妇女留守家中。
（三）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的服务业不发达
在改革开放初期，许多大城市和沿海 发 达 城

市经济迅速发展，使得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动了

外出打工的心思。但是，外出务工意味着离开家

庭所在市甚至是离开家庭所在的省份。对于男性

来说，可能是个闯荡世界的机会。但是，对于女性

来说，由于长期依附于家庭，自身独立性差，外出

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务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

情。而且传统的“男强女弱”观点也认为女性自身

抵抗风险的能力不比男性，离家过远会使家庭成

员担心她的人身安全。另外，农村留守妇女文化

水平和科技素质低也是制约农村留守妇女向外转

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质

的高低影响着一个人从事职业的基础能力和发展

潜力。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质偏低意味

着就业选择的层次和领域是有限的。即使外出务

工，农村妇女所从事的职业大多集中在餐饮业、纺
织业以及工厂加工业等需要出卖体力劳动的劳动

密集型产业。但是，当时的服务业并不发达，外出

务工所从事的往往都是一些劳动强度大甚至可能

对身体产生危害的工作，所获得的工资也是十分

微薄的。如此一来，妇女更愿意留守在农村照顾

家庭。
总之，在社会转型期，由于传 统 观 念、城 乡 二

元结 构 等 方 面 的 原 因，留 守 妇 女 群 体 逐 渐 形 成。
而妇女所担当的角色在改革开放的冲击之下，正

发生着不同于从前的变化。在传统的农村社会，
男性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，男性是家庭生活中的

主要决策者，无论是在生产活动还是日常的家庭

生活中，男性都占主导地位。女性只是扮演着从

属服从的地位。但是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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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工热潮，男性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

会，女性则留守家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留守妇女的

角色也慢慢地发生了改变。女性逐渐从次要角色

向主要角色转变。这些角色的转变表现在农村社

会政治生活、农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
二、留守妇女角色身份转变超前而角 色 环 境

变化滞后

可以说，在大集体时代，妇女是农村中和男人

几乎一样的主要劳动力，社会上倡导“妇女能顶半

边天”的观念，但是，从根本上说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
的家庭模式并没有改变。分田单干后，也是夫唱

妇随，传统的分工模式仍没有改变。正如上文所

叙述的，农村男劳动力外出，妇女从原来的次要角

色到担当起了农村社会的主角。无论政治生活、
农业生产、社会生活（人情往来）、家庭生活等方面

都可以看到女性逐渐成为农村主角的表现。
（一）留守妇女角色身份的变化
从政治生活看，“政治现代化的源泉 在 城 市，

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”［７］。可见，农村社会

是否稳定是整个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。因而，应

加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。农村大量的男

性劳动力外出务工，由他们参与农村基层政治是

不现实的。因此，农村留守妇女在农村政治生活

方面由原先的毫不关心到现在被推到政治参与的

前沿。在农 村 基 层 政 权 贯 彻 执 行 国 家 的 方 针 政

策、对公共事务的决策以及选举等政治活动中，农
村留守妇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她们由原

先的次要角色逐渐转变成主要角色。但是这并不

表明农村留守妇女自愿参与农村政治生活，很大

部分有不得已、被推动的成分。因此，为了新农村

民主政治的建设，必须重视农村中留守妇女的作

用。各级妇联和基层组织应加强宣传，提高农村

留守妇女的政治积极性，把她们从被动主角转变

为自愿主角。
从农业生产看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 村 越 来

越多的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，基本上脱离了农业

生产活动。农业生产活动的重担就落在了农村留

守妇女身上，她们由原先农业生产中的辅助角色

逐渐转变为主要角色：“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大

军，托起了农业生产的半壁江山，是社会物质文明

建设的重要力量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

史 创 造 活 动 中，妇 女 的 伟 大 作 用 得 到 了 空 前 的

发挥。”［８］

从家庭 生 活 看，由 于 家 庭 男 性 劳 动 力 的 外

出，原本一个家庭的子女教育、抚育以及老人赡养

等事务应该由家庭中的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，现

在却全部由留守在家的妇女承担。另外，由于男

性打工在外，很多家庭事务由留守妇女根据实际

情况独立做出决定。在我国传统观念中，教育子

女是父亲的责任，《三字经》中就说：“养不教，父之

过。”但是由于丈夫的长期外出务工，教育子女的

任务就落在了留守妇女的肩上。由于农村的社会

养老制度并不完善，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

还主要是依靠家庭养老，于是留守妇女就承担了

照顾老人的角色。所以，从家庭生活的任何方面

都可以看出，留守妇女承担了家庭的主要事务，她
们已经成为了家庭生活中的顶梁柱。

从社会生活方面看，在传统社会，以家庭为单

位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，主要是男性作为家庭的

代表。但是，由于男性长期外出务工，这种以家庭

为单位的 对 外 交 往 的 社 会 活 动 改 由 女 性 作 为 代

表，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由以前的从属地位逐渐地

上升到主要地位。另外，由于丈夫长期外出务工，
在家中没有同龄人进行交往活动，闲暇时间，留守

妇女通过串门聊天、赌博、参加宗教等各种活动，
扩大了自己的交际圈。可见，留守妇女在社会生

活方面的角色地位也发生了变化，从以前的被动

从属地位变成了现在的主动主要地位。
（二）留守妇女角色转变面临的问题
家庭生活中由于男性劳动力的外出，留 守 妇

女在政治生活、生产活动、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生活

方面都发生了角色地位的转变。但是在角色地位

的转变过程中，留守妇女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以

下几方面的问题：
首先，身兼数职，生活压力大。目前农村很多

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还没有实现机械化，还需要

繁重的体力劳动来进行。如若外出务工的丈夫不

在农忙时回家帮忙，留守妇女不得不承担起超过

自身体力范围的农业生产活动。除了要担当农业

生产活动的重任以外，留守妇女还要承担起教育

子女的重任。而且由于闲暇时间少，自身的文化

水平低，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一直是留守妇女面

临的最大困难。另外，留守妇女还承担着照顾家

中老人的责任以及负责全家的家务劳动。可见，
留守妇女既是生产者又是教育者又是赡养者，还

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。留守妇女一人身兼数职，
每天都在忙碌劳作中度过，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

知。长期的体力劳动给许多留守妇女的健康带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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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严重的损害，但是，由于受到经济原因的影响，
很多留守妇女都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，身体状

况越来越差。
其次，精神压力大。因为丈夫打工在外，留守

妇女面对家庭生活中的诸多压力（比如繁重的体

力劳动、子女的教育问题、因家庭琐事与老人的矛

盾等）无人诉说，有什么烦恼都憋在心里，而且在

日常的生活中没有丈夫的关爱，长期以往留守妇

女的精神易出现压抑和空虚的状况。另外，由于

男性在外从事的一般是体力劳动，有的还是具有

一定危险的职业，比如建筑、煤矿等，这就使得留

守妇女担心丈夫的生命安全和健康，整天提心吊

胆。而且由于夫妻长期分居两地，留守妇女还为

自身的婚姻状况担忧，害怕丈夫在务工期间出轨，
从而导致他们的婚姻破裂。由于没有青壮年男性

在家，留守妇女还担心小偷和不法分子对自己以

及家庭做出伤害性的行为。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影

响下，农村留守妇女很容易患上抑郁、焦虑方面的

疾病。
再次，生活单调，缺少精神安 慰，容 易 陷 于 封

建迷信活动和赌博活动。由于农村文化娱乐设施

落后，在农村所能从事的业余活动并不像城市里

那样多姿多彩。留守妇女在平时的闲暇时间里，
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，生活非常乏味单调。她

们闲暇时的活动大多是串门聊天、看电视等一些

简单的活动。而且由于文化生活的贫乏，有些留

守妇女还参与了赌博以及封建迷信活动。如若沉

迷其中，不仅会给家庭的经济生活带来损失，还会

使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。比如因为沉迷赌博

和封建迷信活动，留守妇女不再积极地从事农业

生产活动 或 者 忽 略 了 子 女 的 教 育 和 对 老 人 的 照

顾等。
最后，缺乏新的农业技术知 识。随 着 科 技 的

发展，农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需要技术知识的

支持。但是，由于留守妇女本身文化水平和科学

素质水平低，对于新的农业技术知识接受水平有

限。另外，由于留守妇女身兼数职，生活 压 力 大，
她们很多人也没有心思和精力去主动学习新的农

业技术知识。这两方面都导致了农村留守妇女对

新的农业技术知识的缺乏。从而影响了她们致富

能力的发挥。
三、改善留守妇女生存状况的具体措施

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留守妇女将长期存在，因
而她们在农业生产活动、农村安全防范和生活压

力排解等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将长期存在，
为 此，应 从 以 下 几 方 面 来 改 善 留 守 妇 女 的 生 活

环境。
（一）增加对留守妇女的生产活动支持
由于男性劳动力的外出，留守妇女成 为 了 农

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主要参与者，但是留守妇

女在各个方面角色的变化也给她们带来了一系列

的问题。为了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，应改善农村

留守妇女的生活状况。对她们在生活上给予一定

的帮助和扶持。
首先，政府要在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 方 面 给

予支持。留守妇女生活与传统社会生活对比，最

大的不同就是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基本上由她们

承担。用机械化代替体力劳动，可以把留守妇女

从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。“技术的提

高也可以弥补她们在体能上的缺陷，减轻繁重的

农活，使 她 们 有 更 多 的 时 间 与 精 力 去 发 展 自

己”［９］。其次，基层政府可以建立专门为留守妇女

提供帮助的组织机构，帮助内容可以涉及到农业

生产等各个方面，使留守妇女在平时生活中遇到

困难时可以有机构寻求帮助。最后，各级妇联、政
府部门本着自愿的原则，积极宣传组织建立留守

妇女互助组。留守妇女互助组在一些农村地区已

有建立，而且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。比如安徽省

巢湖市到２０１１年７月已建立起２　２９０个“留守妇

女互助组”，２．４万 户 留 守 妇 女 加 入 其 中，惠 及 人

口１４万［１０］。留守妇女互助组的建立可以使农村

留守妇女形成群体优势，集体互助劳动，对留守妇

女家庭中重大事情进行互帮互助；也可以加强留

守妇女之间的交流，建立弹性人际网络，组织留守

妇女进行集体农牧业开发；还可以加强安全联防，
确保留守妇女生命财产安全。

（二）提高留守妇女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
由于家庭男性劳动力外出，农村家庭 中 大 多

只剩 下 妇 女、老 人 和 孩 子，农 村 的 治 安 防 范 力 减

弱，这就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。由此给留守妇

女带来了一些潜在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隐患。
留守妇女安全感低，精神压力大。为了改善她们

的生活状况，应加强农村社会安全体系建设，为留

守妇女提供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。
首先要加强法律宣传。很多留守妇女在遭受

不法分子的骚扰和侵害以后往往选择沉默，她们

不知道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。对此，基层

政府、妇联等部门应该在广大留守妇女中加强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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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宣传，让留守妇女不仅知法、懂法，更应该在受

到伤害时用法；其次，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强打击各

种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，对农村的

安全治理要形成制度化，不给坏人存有侥幸心理。
最后要加强农村治安防卫体系的建设，提高对各

种违法犯罪的防范能力。比如，建立农村基层治

安组织，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安

全保护，给前来求助的留守妇女以帮助，同时要担

任起农村地区的治安巡逻任务，提高农村社区的

治安防范能力。
（三）丰富留守妇女的文化生活，排遣其生活

压力
农村留守 妇 女 闲 暇 时 间 的 娱 乐 活 动 单 调 贫

乏，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的娱乐文化设施落后；另一

方面是因为农村留守妇女自身没有一个合理健康

积极的闲暇观念；最后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地区没

有人或部门去带头组织留守妇女参加文化娱乐活

动。为了丰富农村留守妇女的文化生活，改善她

们的生活状况，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：一是政府

要加大对农村文化娱乐设施的投入。农村文化娱

乐设施落后状况一直没有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。
比如农村基层居委会对农村图书馆和文化站的投

入不足，体育运动器材缺乏。文化娱乐设施的建

立是丰富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的基础，只有建立一

个良好的娱乐休闲环境，农村留守妇女在闲暇时

间才有地方可去，才能有品位地生活。二是农村

基层组织要引导农村留守妇女培养积极健康的闲

暇观念。从为自身健康、教育子女、提升农业科技

水平等方面宣传入手，鼓励留守妇女把更多的闲

暇时间用来参与有益于身心、有益于子女教育和

有益于农业生产等活动当中，从而隔绝赌博和封

建迷信等不良习惯的影响。三是基层居委会要组

织开展健康文明和较强实用性的文化娱乐活动。
比如举办宣传科学文化知识、农业科学技术以及

育儿卫生保健等方面知识的讲座，以提升留守妇

女的科技素质；同时根据留守妇女的兴趣爱好组

织、开展文 娱 活 动，比 如 组 织 歌 唱 队、舞 蹈 队 等。
这些活动定期开展，可以使农村单调的生活更加

丰富多彩且富有人情味。
此外，留守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 面 临 一

些导致自身精神压力大的问题。要培养她们排遣

压力的意识和能力，对于生活中所遇到的烦恼要

加以疏导。如遇到精神压力等问题可通过各种方

式来解决，比如可与丈夫保持沟通以倾诉，也可找

亲戚朋友交流以纾解，还可通过找一些知心人以

宣泄情绪，这些不同的形式都或多或少地排遣压

力，调节心情。另外，很多村委会及乡镇的妇联都

有解决妇女问题的经验，可向这些部门求助。应

该注意到，留守妇女对自己婚姻状况的担心也是

造成留守妇女精神压力大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当婚

姻解体不可避免时，留守妇女要学会运用法律来

维护自己的权益。比如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获得更

多地经济补偿。
总之，中国社会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，农村妇

女的角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。她们从以

前处于农村生产、生活的从属地位，一跃成为农村

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。然而，角色地位发生了

变化，可农村的社会生态环境并没有改变以回应

这种变化，由此给农村妇女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

困难和压力。留守妇女并不能完全靠自身的努力

来改变现状。只有在全社会的帮助下、在她们主

观努力的基础上，才能改变客观环境，排除精神压

力，增 进 身 心 健 康，进 而 带 来 农 村 社 会 的 稳 定 与

繁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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